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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新华社北京4月23日电

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第二次会议 23 日上午在北
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一次全
体会议。张德江委员长主持
会议。

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法
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李飞作
的关于旅游法草案审议结果
的报告。提交本次会议审议

的草案三审稿，从进一步加
强旅游者权益保护、严格控
制景区门票价格上涨、加大
治理“零负团费”力度、进一
步规范导游和领队的行为、
强化行业自律、完善促进旅
游业发展措施等方面进行了
修改。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是
1993年出台的。随着经济社
会的发展，在消费者权益保护

领域出现了不少新情况新问
题，有必要适时修改这部法
律。受委员长会议委托，全国
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李适
时作了关于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修正案草案的说明。草案
从充实细化消费者权益的规
定、强化经营者的义务与责
任、规范网络购物、进一步明
确行政部门的监管职责等方
面作了修改。

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旅游法草案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修正案草案等

我国将为旅游立法并将修改消法

□据 新华社北京4月23日电

23日提请全国人大常委
会审议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修正案草案，强化了广告经
营者、发布者的责任。

据此，草案增加规定：

“广告经营者、发布者设计制
作、发布食品药品等关系消
费者生命健康商品或者服务
的虚假广告，造成消费者损
害的，广告经营者、发布者与
提供该商品或者服务的经营
者承担连带责任。”

广告经营者发布者
将为虚假广告承担连带责任

□据 新华社北京4月23日电

格式条款是当事人为了
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在订
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
款，例如生活中常见的保险
合同、车船票、飞机票等。格
式条款在金融、电信、供水、
供电等领域广泛应用。

消法修正案草案根据合
同法等法律的有关规定，规
定：经营者使用格式条款，应
当以明显方式提请消费者注
意商品或者服务的数量和质

量、价款或者费用、履行期限
和方式、风险警示、售后服
务、民事责任等与消费者有
重大利害关系的内容，并按
照消费者的要求予以说明。

消法修正案草案同时明
确：经营者不得以格式条款、通
知、声明、店堂告示等方式做出
排除或者限制消费者权利、减
轻或者免除经营者责任、加重
消费者责任等对消费者不公
平、不合理的规定。格式条款、
通知、声明、店堂告示等含有上
述内容的，其内容无效。

□据 新华社北京4月23日电

23日提交全国人大常委
会审议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修正案草案，进一步明确了行
政部门对商品和服务经营活
动的监管职责，以切实保护消
费者合法权益。

草案从以下几个方面作
了补充和完善：

——有关行政部门在各
自的职责范围内，应当对经营
者提供的商品和服务进行抽
查检验，并向社会及时公布抽

查检验结果。有关行政部门
在抽查检验中发现经营者提供
的商品和服务存在缺陷，可能
对消费者人身、财产安全造成
危害的，应当立即责令经营者
采取停止生产、停止销售、警
示、召回等消除危险的措施。

——消费者向有关行政
部门申诉的，该部门应当自收
到申诉书之日起七日内，做出
处理。

——相应加大对损害消
费者权益行为的行政处罚力
度。如经营者有“在商品中掺

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
好，或者以不合格商品冒充合
格商品的”等十种情形之一，
除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外，
且相关法律法规未作规定
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或者
其他有关行政部门，视情节
加大处罚力度，将现行法律
中“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
修改为“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
上十倍以下的罚款”；把现行
法律中“处以一万元以下的罚
款”修改为“处以五十万元以
下的罚款”。

消法将进一步明确行政部门监管职责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拟规范格式条款


